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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9.来料加工免税证明及核销办理
【功能概述】

从事来料加工委托加工业务的出口企业，在取得加工企业开具的加工

费的普通发票后，应在加工费的普通发票开具之日起至次月的增值税

纳税申报期内，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《来料加工免税证明》，并将其

转交给加工企业，加工企业持此证明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加工费

的增值税、消费税免税手续。

【办理路径】

江苏税务电子税务局〖首页〗→〖我要办税〗→〖证明开具〗→〖开

具出口退（免）税证明〗

【办理流程】

网上申请→（税务机关受理）

【具体操作】

一、点击菜单栏“我要办税”，选择“证明开具”，点击进入“开具

出口退（免）税证明”功能。可选择“来料加工免税证明开具”或“来

料加工免税证明核销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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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纳税人来料加工免税证明的开具可选择“在线申报”或“离线申

报”。

1.纳税人选择在线申报来料加工免税证明，点击“在线申报”。

点击“新建”，填写相关必填项，选择“保存”，如果有多条信息，

可选择“保存并新增”，到最后一条录入完成时点击“保存”并“关

闭”。

明细数据采集填写完成后，点击“证明申请”并“生成申报数据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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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申请后，可点击“申报结果查询”查看证明申请结果。

2.纳税人申报来料加工免税证明可选择“离线申报”，点击“上传”，

选择“直接申报”，点击“选择文件”选择要上传的申报数据文件，

并点击“开始上传”上传申报数据。

正式申报后，可点击“审核结果反馈”查看申请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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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审核结果通过，可点击“税务事项通知书”和“税务事项文书”。

3.纳税人来料加工免税证名的核销可选择“在线申报”或“离线申报”。

（1）纳税人来料加工免税证明的核销可选择“在线申报”，点击“新

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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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相关必填项，选择“保存”，如果有多条信息，可选择“保存并

新增”，到最后一条录入完成时点击“保存”并“关闭”。

明细数据采集填写完成后，点击“证明申请”并“生成申报数据”。

证明申请后，可点击“申报结果查询”查看证明申请结果。

（2）纳税人也可以选择“离线申报”，点击“上传”按钮，选择“直

接申报”，点击“选择文件”选择要上传的申报数据文件，并点击“开

始上传”上传申报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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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式申报提交后，纳税人通过“审核结果反馈”界面查询结果。输入

“所属期”点击“查询”，查看申请结果。

如审核结果通过，可点击“税务事项通知书”进行文书打印。

【注意事项】

1.来料加工免税证明报送以下资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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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料加工免税证明报送资料清单

序号 报送资料名称 必报
条件

报送
归档 查验

代保

管
核销

1 《来料加工免税证明申请表》 √ √

2 加工企业开具的加工费的普通发票复印件 √ √

3 进口货物报关单复印件 √ √

4 加工贸易手（账）册 √ √

5 海关出具的书面证明 √ √

6 企业的书面说明 √ √

7 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资料 √ √

注：对于税务机关能够获取相关信息的可以取消报送复印件。

2.来料加工出口货物免税核销报送以下资料：

来料加工出口货物免税核销报送资料清单

序号 报送资料名称 必报
条件

报送
归档 查验

代保

管
核销

1 《来料加工出口货物免税证明核销申请表》 √ √

2 海关签发的核销结案通知书 √ √

注：对于税务机关能够获取相关信息的可以取消报送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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